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一次性告知材料清单
1.《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表》（原件）     
2.《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信息卡》（原件）
3.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《营业执照》或其他法人登记证明（复印件）
4.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副本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注1：①基本的诊疗科目应登记有03.内科04.外科10.眼科11.耳鼻咽喉科12.口腔科30.医学检验科32.医学影像科（32.01 X线诊断专业32.05超声诊断专业32.06 心电诊断专业）。
②备案以下项目的机构还应登记有13.皮肤科： 

接触化学因素类：铍及其无机化合物、铬及其无机化合物、砷、三烷基锡、羰基镍、汽油、联苯胺、甲醛、氯丁二烯、酚（酚类化合物如甲酚、邻苯二酚、间苯二酚、对苯二酚等参照执行）、丙烯酰胺、有机磷、氨基甲酸酯、拟除虫菊酯类、酸雾或酸酐、焦炉逸散物；
接触物理因素类：高气压（参见GB 20827）、紫外辐射（紫外线）；
接触生物因素类（全部）：布鲁氏菌、炭疽杆菌、森林脑炎病毒、伯氏疏螺旋体、人免疫缺陷病毒（艾滋病病毒）。
    5.《放射诊疗许可证》副本,内容应包括“射线装置明细”（原件、复印件），明细中应有高千伏X射线机或有数字化X射线机（DR）；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的，明细中应有车载式诊断X射线设备（车载DR）。
6.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场所平面图（复印件，应标注有相应科室或功能区域）
注2：①基本工作场所应配置有内、外、眼、耳鼻喉、口腔、心电图、B超、DR、采血、检验等科室或功能区。
②备案接触粉尘类项目的，应设置有肺功能室。
③备案噪声项目的，应设置有隔音测听室。
④备案接触生物因素类项目的，应设置有以下项目相应的病毒微生物实验室：布鲁氏菌、炭疽杆菌、森林脑炎病毒、伯氏疏螺旋体或人免疫缺陷病毒（艾滋病病毒）。
⑤备案接触放射因素类项目（内、外照射作业）的，应设置有辐射遗传细胞学实验室。
⑥备案接触化学因素类以下项目，且备案开展该项目生物样品检测的，应设置有生物检测实验室：铅及其无机化合物、四乙基铅、汞及其无机化合物、锰及其无机化合物、铍及其无机化合物、镉及其无机化合物、铬及其无机化合物、砷、砷化氢（砷化三氢）、磷及其无机化合物、三烷基锡、铊及其无机化合物、羰基镍、氟及其无机化合物、苯、甲醇、溴甲烷、正己烷、三氯乙烯、有机氟、二甲基甲酰胺、氰及腈类化合物、酚（酚类化合物如甲酚、邻苯二酚、间苯二酚、对苯二酚等参照执行）、五氯酚、拟除虫菊酯类、甲苯（二甲苯参照执行）、铟及其化合物。
7.主检医师任命文件（复印件）
8.主检医师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9.主检医师《职业病诊断资格证书》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10.主检医师《全国职业病医师资格培训合格证书》或《广西职业病医师资格培训合格证书》（复印件）
11.主检医师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证书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12.《职业健康检查执业医师等相关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情况表》
13.内科专业医师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14.外科专业医师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15.眼耳鼻咽喉科专业医师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16.口腔专业医师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17.皮肤病与性病专业医师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（原件、复印件，备案接触化学因素类、接触物理因素类和接触生物因素类注1②列举的项目的机构提供）
18.从事或分别从事X射线影像诊断、超声诊断、心电诊断工作的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医师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19.医学检验、病理专业医师《医师执业证书》或从事医学检验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资质或资格证书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20.不少于2名护理人员《护士执业证书》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21.其他拟从事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人员资质或资格证书（原件、复印件）

22.《职业健康检查仪器和设备清单》
注3：①基本仪器设备应配置有血压计、听诊器、叩诊锤、眼底镜、音叉、显微镜、分光光度计、离心机、电泳仪、水浴箱、干燥箱、尿常规分析仪、血球计数仪、电解质分析仪、生化分析仪、心电图仪、彩色B超仪。（仅备案开展粉尘、噪声时可不需要分光光度计）
②备案接触粉尘类的，应配置有高千伏X射线机或数字化X射线机（DR）、肺功能仪等。
③备案接触化学因素类的，应建立化学毒物生物材料分析实验室，具备离子计或精密酸度计（带氟离子选择电极）、分析天平、分光光度计、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、原子荧光光度计等。
④备案接触物理因素类的噪声项目，应配置有纯音电测听仪、隔音测听室等。
⑤备案接触生物因素类的，应配置有光学显微镜、恒温培养箱、二氧化碳培养箱、净化工作台、高压蒸汽灭菌器、电热鼓风干燥箱、高速离心机、恒温水槽或水浴锅、分析天平等。
⑥备案接触放射因素类的，应建立辐射遗传细胞学实验室，具备染色体畸变分析及微核分析能力，配置有光学显微镜（满足染色体微核阅片要求）、恒温培养箱、二氧化碳培养箱、净化工作台、高压蒸汽灭菌器、电热鼓风干燥箱、高速离心机、恒温水槽或水浴锅等。
⑦备案其他类（特殊作业等）的，应配置有视力计、视野计、色觉图谱、暗适应仪等。
23.血压计校准或检定证书（复印件）
24.心电图仪（机）校准或检定证书（复印件）
25.听力计（如纯音电测听仪）校准或检定证书（复印件，仅备案噪声项目的机构提供）
26.外出职业健康检查仪器设备清单（仅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的机构提供）
注4：①外出职业健康检查专用车辆（移动体检车）。
②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用基本仪器设备应配置有血压计、听诊器、叩诊锤、眼底镜、音叉、心电图仪、彩色B超仪（可装载在移动体检车）。

③生物样品运输储存设备（如冰箱，可装载在移动体检车）。
④医疗废弃物分类收集、运送与暂时贮存设施设备（可装载在移动体检车）。
⑤备案接触粉尘类的，应配置有车载式诊断X射线设备（车载DR）、肺功能仪。
⑥备案接触物理因素类的噪声项目，应配置有纯音电测听仪、车载电测听室（独立电测听室车或装载在移动体检车）。
⑦备案其他类（特殊作业等）的，还应配置有视力计、视野计、色觉图谱、暗适应仪等。
27.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用血压计校准或检定证书（复印件）
28.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用心电图仪（机）校准或检定证书（复印件）
29.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用听力计（如纯音电测听仪）校准或检定证书（复印件，仅备案噪声项目的机构提供）
30.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用车载电测听室检测报告（复印件，仅备案噪声项目的机构提供）
31.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报告能力证明（复印件）
注5：由所在地卫生健康部门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出具。
32.生物样品检测能力说明及凭证

注6：仅备案开展生物样品检测的机构提供
①备案接触生物因素类项目的，有相应的病毒微生物实验室安全认证相关凭证：布鲁氏菌、炭疽杆菌、森林脑炎病毒、伯氏疏螺旋体或人免疫缺陷病毒（艾滋病病毒）。
②备案接触放射因素类项目（内、外照射作业）的，应设置有辐射遗传细胞学实验室，有染色体畸变分析及微核分析能力证明材料。
③备案接触化学因素类注2⑥列举的项目，且备案开展该项目生物样品检测的，有相应生物检测能力说明及凭证。
33.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制度
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制度目录
职业健康检查的合同审核程序
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程序
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、质量保证方案
职业健康检查岗位工作职责
职业健康检查对象、检查项目确定程序
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制度（仅备案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的机构提供）
职业健康检查报告管理制度
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告知制度
职业健康检查档案管理制度
职业健康检查人员培训制度
疑似职业病报告制度
生物样品采集、贮运、检测作业操作规程
二、注意事项：

1.材料中涉及的机构许可、人员资格（资质）原件仅用于核验，复印件需复印完整，所提交的复印件及其他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2.需要变更备案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请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管理办法》（桂卫规〔2019〕4号）附件2要求提交《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变更表》、原《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回执》。
3.备案需提交2份纸质版、1份电子版（PDF扫描版）材料。

4.备案受理地址及联系方式：

地址：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80号  自治区卫生监督所业务楼三楼302室

邮箱：gxwsjds3k@163.com

电话：0771-5319467
附件：1.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表
2.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信息卡
